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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802514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承辦單位：文化發展中心
承辦人：江偉秀
電話：07-2225136分機8818
電子信箱：show5tw@kcg.gov.tw

受文者：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高市文發字第11530734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年文化禮金宣傳海報1份(另寄)。

主旨：有關文化部115年文化禮金文宣資料，請貴校惠予協助推

廣宣傳，鼓勵符合資格學生踴躍領取，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文化部115年1月7日文創字第11430361212號函辦理。

二、為鼓勵青少年參與藝文活動及文化體驗，並促進藝文產業

發展，文化部自112年起推動發放文化禮金，可用於觀賞國

片、欣賞表演藝術、購買書籍、參觀博物館及參與手作DIY

等藝文消費折抵使用。

三、115年文化禮金現已開放領取，具中華民國國籍之13歲至22

歲青年(出生日期於93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間)可使用

手機下載文化幣APP完成註冊領取，立即使用；如未持有手

機之青年，請洽詢客服申請紙本QR Code，並持至各文化幣

合作消費點進行交易使用。

四、檢附文化幣宣傳海報1份。

正本：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高雄
市立瑞祥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高雄市立
鼓山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林園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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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高雄市立文山高級
中學、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立高雄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
成功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獅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鼎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津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鹽埕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鳳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龍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英明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國昌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大樹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湖內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杉林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內門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田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肚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彌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永安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忠孝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潮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庄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茂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高雄
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中正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市立巴楠花部落國民中
小學、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
學

副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 王文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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